附件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设计变更申请表
编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
来源
	

	工程进度
	

	申请
变更原因
	

	变更内容
	

	各方责任主体意见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勘察
负责人：                 年 月 日
	设计
负责人：        年 月 日
	总监理
工程师：
        年 月 日
	项目
经理：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意见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项目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
年  月  日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初审意见
	复核意见
	局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备注：1.申请表中变更原因情况说明文字较多时，可另文专题说明；2.各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均应签署意见并加盖执业印章和单位行政公章；3.工程项目变更的项目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均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时，项目主管部门意见由行业科处室负责签署意见；4.上述资料一式叁份，报发改、财政、审计等部门备案。
附件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变更审查会议纪要
	申请单位
	

	评审会议地点
	
	评审会议时间
	

	评审论证意见
（可增加附页）
	年     月     日   

	审查组成员签字
	


